NAC221-02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
审核人员聘用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相关认可规范和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中认协服[2006]145号《认证审核员转换机构暂行规定》，东北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审核员（以下简称乙方）经协商双方签订如下协议，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和处罚规定。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具有法律效力，并承诺共同遵守。

一、甲方聘用                   （乙方）为  审核员   □技术专家□，聘期叁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权利与义务

甲方：

1.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认证审核规则以及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行业自律有关规定；

2.对乙方进行聘用及培养；

3.根据乙方的具体条件和实际能力，适时安排乙方审核活动；

4.向乙方提供审核等相关信息、资料及必要的工作条件，并本着按劳付酬的原则，按照甲方规定的标准支付乙方应得的劳务报酬；

5.按甲方《审核员管理办法》等规定对乙方进行行为规范、审核能力等方面的考核评价及其使用安排。当乙方有重大过失和违规行为，并有损甲方声誉和利益，或未能满足审核员注册有关要求时，甲方有权予以处罚；

6.甲方依据中认协服[2006]145号关于《认证审核员转换执业机构规定》及甲方有关文件，有权向乙方收取培训费与培养费。

乙方：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认证审核规则；遵守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行业自律有关规定；遵守甲方对审核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

2.有权获得实施审核等相关信息、资料及必要的工作条件；

3.一经与甲方签定受聘协议，不得以任何形式参加其他认证机构的审核活动，不得从事认证咨询活动；

4.认真执行甲方安排的审核任务，确保审核工作质量，维护甲方声誉和利益，接受甲方考核；

5.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所需相关的真实信息；

6.乙方提出中止协议时需依据中认协服[2006]145号关于《认证审核员转换执业机构规定》及甲方有关文件，向甲方交纳培训费与培养费。

三、违约与处罚

1.根据《审核员管理办法》和《审核劳务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在审核活动中未能满足相关要求和属于一般性违规行为的予以经济处罚和/或停用；

2.根据《审核员管理办法》规定，经考核未能满足甲方规定要求，损害公司声誉和利益，造成一定影响时予以停用或解聘。

3.甲方违约，乙方有权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投诉。

四、协议中止

1.协议有效期内有一方提出中止协议，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另一方，经双方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后按相关规定办理；

2.合同期满后，如乙方提出解除协议时，可由乙方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双方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后按相关规定办理；

五、聘用期满后可继续聘用。在聘用期届满前一个月内，如双方均未提出解除聘用关系，则此协议即视为自行延长一个聘用期（三年）。

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

甲方：








乙方：

单位：




（签章）

身份证号：

日期：








日期：
